
有利於林口新市鎮發展產業適用範圍 

有利產業 產業定義 

一、影視文創及文化內容產

業 

分為電視節目製作業、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音樂展演空間

業、藝文服務業等 4 項產業，其定義說明如下： 

(一)  電視節目製作業：指無線電視電臺、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

營者、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或其客戶

策劃、製作節目或提供製作電視節目之設備及場地之獨資、

合夥、有限合夥或公司。 

(二)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指依衛星廣播電視法之規定，指

自有或向衛星轉頻器經營者租賃轉頻器或頻道，將節目或廣

告經由衛星傳送至供公眾收視聽之播送平臺之事業。 

(三)  音樂展演空間業：指提供音響燈光硬體設備之展演場所，

供從事大眾普遍接受之音樂藝文創作者現場演出音樂為主要

營業內容之營利事業。 

(四)  藝文服務業：指從事戲劇、舞蹈、技藝表演、音樂演奏、

文學及藝術等藝文演出場所之經營及其他藝文相關服務之行

業。包括畫廊之經營，藝術品、古董、字畫、雕刻品之展覽

等業務。但從事藝人經紀服務應歸入演藝活動業細類；從事

音樂展演空間業應歸入音樂展演空間業細類；從事短期補習

班業務應歸入短期補習班業細類。 

二、數位經濟相關產業 分為創新創業、智慧製造及智慧物流等 3 大產業項目，其定義說

明如下： 

(一)  創新創業相關產業 

１、研究發展服務業：指從事以自然、社會及人文科學為基礎

之研究、試驗、分析及規劃，而不授學位之專門研究發展

服務之行業。包括自然科學研究發展服務業、社會及人文

科學研究發展服務業及綜合研究發展服務業。 

２、資訊軟體服務業：指各種資訊作業、網路與應用等軟體系

統之規劃、設計開發、研究、分析、建置、組合、測試、

維護及資訊系統整合服務等業務。 

３、產業育成業：指為孕育事業、產品、技術及協助企業轉型、

提供企業空間、設備、技術、資金、管理諮詢服務或人才

培訓之事業。但從事短期補習班業務應歸入短期補習班業

細類。 

(二)  智慧製造相關產業 

１、電子零組件製造業：指從事電子零組件製造之行業。包括

半導體製造業、被動電子元件製造業、印刷電路板製造業、

其他電子零組件製造業等。 

２、一般儀器製造業：指各種科學儀器如一般測量器械、一般



檢驗器械、物理、化學、生物實驗用一般儀器及特殊設計

儀器、汽車、船舶、航空器之各種記錄儀器及量度儀表、

工業用檢驗、記錄、量度、控制儀表、各種監控器材等製

造之行業。包括六分儀、迴轉儀、粘度計、氣壓計、製圖

機、積分儀、濕度計、瓦特計、水平儀、安培計、地震計、

探空儀、指北針、風力儀、計數器、示波器、氣流計、數

學儀器、燃氣儀表、電測儀器、氣象儀器、面積儀器、航

海羅盤、航海儀器、示範模型、水文儀器、地質儀器、電

導測定器、塵埃分析器、光譜分析儀、質子加速器、數學

繪圖儀、三次元量床、土壤分析器、魚群探測儀、熱工測

驗機、織物試驗機、氣體分析器、顯微切片機、電子加速

器、頻率測定器、紙類試驗機、環境測驗儀、質譜分析儀、

流量校正器、化學實驗儀器、色譜層析設備、核子衝擊設

備、電子試驗儀器、電路試驗儀器、物理實驗儀器、工業

材料試驗機、高速離心分離機、放射線測驗儀器、真空器

及感測器、機械精度控制儀器、船用遠航（羅遠）儀、自

動生物化學分析設備（限供動物或研究室使用，如為人體

用屬醫療器材範圍）等。 

３、機械設備製造業：指從事機械設備製造業務之行業，機械

設備包括鍋爐及原動機（引擎、內燃機、渦輪機等）、農

業及園藝機械、金屬加工用機械（如金屬切削工具機、金

屬成型工具機等）、專用生產機械（如紡織及成衣機械、

食品飲料機械、化工機械、塑膠橡膠機械、造紙機械、印

刷機械、木工機械、包裝機械等）、建築機械、礦業機械、

輸送機械、金屬冶煉及加工設備、半導體製造設備等。但

不包括電腦、通信、視聽電子、電力機械器材及設備之製

造及修配。 

(三)  智慧物流相關產業 

１、無店面零售業：指凡從事以郵件及廣播、電視、網際網路

等電子媒介方式零售商品之行業。 

    本細類主要以網路或其他廣告工具提供廣告、型錄等

商品資訊，經由郵件、電話或網際網路下訂單後，商品直

接從網際網路下載或以運輸工具運送至客戶處。 

    經由電視、收音機及電話銷售商品及網際網路拍賣活

動亦歸入本細類。不包括應經許可始得銷售之商品。 

２、倉儲業：指從事經營租賃取酬之堆棧、棚棧、倉庫、保稅

倉庫、冷凍冷藏倉庫等行業。 

  

 


